
經濟部商業司 
民國107年5月 



緣由 

• 為防制洗錢，及打擊犯罪。 

• 我國政府規範納入防制洗錢之業者或人員： 

–金融機構、融資性租賃業。 

–非金融事業或人員：銀樓業、律師、會計師、
記帳士、地政士與不動產經紀業、公證人、信
託及公司服務業。 

• 銀樓業被納入為防制洗錢之非金融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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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樓業防制洗錢相關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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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樓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施行及申報辦法 

銀樓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 

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施行 



銀樓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施行及
申報辦法 (條文彙整) 

• 適用對象。(第二條) 

• 客戶審查程序—現金交易達新台幣50萬元以上，
須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資料與記錄。 (第三條) 

• 新增—重要政治性職務之客戶等加強審查程序。 

        (第四條) 

• 大額現金交易須向法務部申報。(第五條) 

• 疑似洗錢須向法務部申報 。(第六及第七條) 

• 新增—客戶為依資恐防制法指定公告之制裁對象
者，須向法務部通報。(第八條) 

 

 

 

 

 

4 



適用對象—銀樓業者 

• 銀樓業為何 ? 

銀樓業係指商業團體分業標準中之金銀珠寶商業，

符合前揭資格標準實際從事金銀珠寶商業者即適

用，與是否加入公會無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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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


客戶審查程序  

• 進行         ，應確認客戶身分，留存客
戶身分資料及交易紀錄。 

• 免除上述規定： 

 

1.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十萬元（含等值外
幣）者，得免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紀錄。 

2.客戶採非現金(如信用卡或票據等)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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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
現金交易 



客戶審查程序  
• 如何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紀錄？ 

請客戶提供身分證明文件，交易如由他人代理時，代
理人亦應提供身分證明文件。 

 

• 如何留存紀錄？ 

應留存紀錄包括客戶身分資料及交易紀錄。 

1.客戶身分資料：客戶及代理人之姓名、統一編號及電話。 

2.交易紀錄：交易日期、交易品項、單價、數量及交易總 

  金額。 

• 應以原本方式自交易完成時起 留存至少五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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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


新增重要政治性職務之客戶等～加強審查  

• 銀樓業對重要政治性職務之客戶或受益人與其
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，除應依前條規定
辦理外，並應請其說明資金來源與購買用途，
加強客戶審查。(第四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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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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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據「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

人範圍認定標準」第二~四條規定： 

• 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 

國內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，例如，政府首長、高階政
治人士、政府、司法或軍事高階官員、高階國營企業
執行長、重要政黨人士等。 

國外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，指在中華民國以外之國家
或地區，擔任國家正副元首、政府正副首長、議會議
員、高級政府、司法或軍事官員、國營企業高階經理
人及重要政黨職務之人員。 

國際組織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，指在國際組織擔任正、
副主管及董事或其他相類似職務之高階管理人員。 

 
9 

施行及申報辦法 

新增重要政治性職務之客戶等～加強審查  



• 依據「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
切關係之人範圍認定標準」第六、七條規定： 

• 家庭成員範圍，包括一親等直系血親或姻親；兄弟姊
妹；配偶及其兄弟姊妹；相當配偶之同居伴侶。 

• 密切關係人，係指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具密切社會
或職業關係之人，例如，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為同
一合夥事業之合夥人；與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為同一
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或高級主管；與重要政治性職務
之人有密切商業往來關係之人等。 

• 臺灣集中保管交易結算所「資料庫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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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
新增重要政治性職務之客戶等～加強審查  



防制洗錢查詢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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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額通貨交易之處理 

• 大額通貨交易：即是新臺幣五十萬元（含等值外
幣）以上之現金交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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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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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額通貨交易之申報  

• 應如何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？ 

1.應於交易後五個營業日內，依法務部調查局所定之通

報格式，蓋用銀樓戳章後，以郵寄、傳真、電子郵件

或其他方式，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。 

2.申報資料應留存至少五年。 

3.法務部所訂的通報格式可在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

網站中點選申(通)報專區，並於達於一定金額以上通

貨交易申報專區中下載書面申請表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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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


疑似洗錢交易之情況  

• 疑似洗錢之情況為何 ? 
1.客戶有不尋常之交易，且該交易與客戶身分、收入顯
不相當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。 

2.客戶連續以略低於新臺幣五十萬元進行現金交易。 

3.交易完成後，對有存疑之客戶予以確認時，發現客戶
否認該交易、無該客戶存在或其他有相當之證據或事
實，確信該客戶名稱係被他人所冒用。 

4.電視、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及其他相關媒體報導之重
大特殊案件之涉案人之交易。 

5.客戶為法務部調查局所公告之恐怖分子或組織；或國
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組織。 

6.其他經認定有疑似洗錢交易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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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


疑似洗錢交易之處理  

• 疑似洗錢交易之處理 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☆ 交易未完成者，仍須申報客戶特徵及交易過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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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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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 

• 申報程序為何 ? 

1.於發現疑似洗錢交易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，依法務

部調查局所定之通報格式，蓋用申報單位之戳章後，

以傳真、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。 

2.  對明顯重大緊急之疑似洗錢交易案件，應立即以傳

真或其他可行方式儘速辦理申報，並應於五日內依法

務部調查局所定之通報格式補辦申報。但經法務部調

查局以傳真資料確認回條回傳銀樓業確認收件者，無

需補辦申報，惟應留存傳真資料確認回條。 

3.  申報資料，應以原本方式留存至少五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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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


銀樓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法遵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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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享 



http://www.mjib.gov.tw/ 

案例：假授權碼案 

姓名法人團體名稱：劉○○銀樓 
交易地點：桃園市 
可疑交易起始日：20170725 
交易金額：新台幣 7,369,035 元 
洗錢表徵：其他明顯不正常之交易行為。 
可疑理由陳述：劉○○銀樓發生單筆高
額交易，信用卡疑提供假授權碼。 



http://www.mjib.gov.tw/ 

案例：假授權碼案 

可疑理由陳述：對方係3香港人，先刷2筆金額分別
為7,369,035及2,456,345元，出現拒絕交易訊息後
（訊息代碼-D，偽卡或沒收卡交易），再提供假授
權碼予商店進行人工輸入，該交易為強制補登交易。 
商家經電信用卡中心討論後，察覺交易異常，拒絕
出售金條交易。 



http://www.mjib.gov.tw/ 

案例：假授權碼案 

本案調查情形 

一、106.7.25有3-4位臺灣人夥同2女1男之香港     

人赴該銀樓交易。 

二、該銀樓拒絕交易後，香港人翁女曾數度至該        

銀樓爭論，並有自稱當鋪小弟者前來關切。 

三、翁女自105年至106年8月共三次入境臺灣，        

7/25入境後即赴銀樓交易，7/27出境香港。 

四、本案進行國際情資交換。 



資恐防制法指定公告之 
制裁對象者之處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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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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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恐防制法指定公告之制裁對象者之通報  

• 確認客戶身分+留存紀錄+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。 
 

• 通報程序為何 ? 
1.確認客戶或其受益人為法務部依「資恐防制法」第四條第

一項或第五條第一項規定，指定公告之制裁對象者，應自知

悉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，依法務部調查局所定之通報格式，

蓋用通報單位之戳章後，以郵寄、傳真、電子郵件或其他方

式，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。 

2.有明顯重大緊急之情事者，應立即以傳真或其他方式儘速

辦理通報，並應於五日內依法務部調查局所定之通報格式補

辦通報。但經法務部調查局以所定格式傳真回覆確認，無需

補辦通報，惟應留存傳真資料確認回條。 

3.通報資料，應以原本方式留存至少五年。 

 
 

 
 

23 

施行及申報辦法 



資恐防制法指定公告之 
制裁對象者之通報  

☆「資恐防制法」 

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第一項，指定公告之制裁對
象為何？ 

1.涉嫌犯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罪，以引起不特定人
死亡或重傷，而達恐嚇公眾或脅迫政府、外國政府、
機構或國際組織目的之行為或計畫。 

2.依資恐防制之國際條約或協定要求，或執行國際合作
或聯合國相關決議而有必要。 

3.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資恐相關決議案及其後續決議所
指定者。 

4.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依有關防制與阻絕大規模毀滅性武
器擴散決議案所指定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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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及申報辦法 



銀樓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注意事項 

• 銀樓業者之作業及內部管制程序。(第二條) 

• 銀樓業者之教育訓練規範。(第三條) 

• 新增—銀樓業者之業務檢討與查核相關事項。 

        (第四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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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及內部管制程序 

•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作業及內部管制程序如下： 
1.銀樓業應由負責人負責監督本注意事項之執行。 

2.銀樓業應依銀樓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施行及申報辦法第

三條及第四條規定，辦理確認客戶身分，記錄並留存客戶身

分資料及交易紀錄憑證。 

3.銀樓業應依銀樓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施行及申報辦法第

五條至第八條規定，向法務部調查局為大額通貨交易、疑似

洗錢交易等之申報及通報事宜。 

4.銀樓業確認客戶或其受益人為法務部依資恐防制法指定公

告之制裁對象者，應留存交易紀錄，並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。 

5.銀樓業依規定申報及通報之資訊，銀樓業負責人及員工均

應保守秘密，不得任意洩漏，申報及通報相關文書均應以機

密文件處理，如有洩漏秘密案件，應依相關規定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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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



教育訓練規範 

•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教育訓練辦理及參加方式

如下： 

1. 銀樓業負責人應至少每二年參加一次政府機關、金銀珠

寶商業同業公會、法人或團體等辦理之防制洗錢及打擊

資恐在職教育訓練。新進員工並應安排職前訓練，以瞭

解有關規定及責任。 

2.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教育訓練得安排與其他專業訓練一

起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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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



業務檢討與查核事項 

•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業務檢討與查核事項如下： 

1.中華民國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每年期末
應辦理銀樓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推動情形檢討，

並報經濟部備查。 

2.經濟部應每年派員查核銀樓業者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
資恐作業之內部管制程序辦理情形，並得由銀樓業所在

地之地方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派員陪同。 

3.前款查核業務，經濟部得依洗錢防制法第六條第三項
規定，委託其他機關(構)、法人或團體辦理。 

4.銀樓業者有規避、拒絕或妨礙前二款查核者，經濟部

將依洗錢防制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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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



罰 則 

• 若未依規定辦理確認客戶身分，並留存記錄，或向法
務部調查局為大額通貨交易、疑似洗錢交易等之申報
及通報事宜者，依據洗錢防制法第七條至第十條規定，
指定之銀樓業事業或人員將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
萬元以下罰鍰。 

• 未依「資恐防制法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通報法務部調
查局者，指定之銀樓業事業或人員將處新臺幣二十萬
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• 銀樓業者有規避、拒絕或妨礙查核者，依「洗錢防制
法」第六條第四項規定，指定之銀樓業事業或人員將
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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